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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重大收購事項
收購合肥空港國際小鎮之土地使用權

收購土地使用權

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之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合肥華僑城實業已以總代價約人民幣
2,805百萬元成功競買該地塊（即位於合肥空港國際小鎮二期之四幅地塊）之土地使用
權。合肥華僑城實業已於二零二一年六月十七日與合肥市自然資源和規劃局簽署確認
書。

上市規則涵義

由於土地收購事項之一項或多項相關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超過100%，故根
據上市規則第14章，土地收購事項構成本公司一項非常重大收購事項。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活動包括物業開發，故本公司被視為上市規則第14.04(10B)條項下
之「合資格發行人」。由於土地收購事項涉及於中國透過受中國法律（定義見上市規則
第19A.04條）規管之拍賣向中國政府機關收購政府地塊，故根據上市規則第14.04(10C)
條，土地收購事項被視為「合資格物業收購事項」。土地收購事項乃本集團於其一般及
日常業務過程中進行。

根據上市規則第14.33A條，土地收購事項須遵守申報、公告及通函之規定，惟獲豁免
遵守股東批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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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事項

根據上市規則，一份載有（其中包括）土地收購事項之進一步詳情之通函預計將於二零
二一年七月二十六日或之前寄發予股東以供參考，而該日為本公告刊發後超過15個營
業日，乃由於需要更多時間編製將載入通函的若干資料所致。

收購土地使用權

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之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合肥華僑城實業已成功競買該地塊之土
地使用權。合肥華僑城實業已於二零二一年六月十七日與合肥市自然資源和規劃局簽署
確認書。該拍賣由合肥市自然資源和規劃局及合肥市公共資源交易監督管理局舉辦，並
由安徽合肥公共資源交易中心及合肥市土地礦產交易管理辦公室協辦。該拍賣於安徽合
肥公共資源交易中心的拍賣廳進行。自確認書日期起計十個營業日內，合肥華僑城實業
須就土地收購事項與合肥市自然資源和規劃局訂立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該地塊之移交
程序將安排於訂立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後三十日內進行。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之公告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一月二
十三日之通函，內容有關本公司的一項非常重大收購事項，乃與由合肥華僑城實業收購
合肥空港國際小鎮首期之土地使用權（即二零一九年收購事項）有關。該地塊毗鄰於二零
一九年收購事項中所收購之五幅地塊，而所有地塊均為該項目的一部分。

代價

代價為就該地塊之土地使用權應付之土地出讓金合共約人民幣2,805百萬元（可退還競買保
證金總計人民幣870百萬元已於競買前支付，將用於抵銷土地收購事項之相應部分代
價）。

代價應以下列任何一種方式支付：

(1) 代價將於訂立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之日起計30日內悉數結算；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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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代價之50%將於訂立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之日起計30日內結算，而剩餘代價連同剩
餘代價之應計利息（其利率將按中國人民銀行於結算首50%代價之日公佈的利率釐
定）將於訂立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之日起計三個月內結算。

合肥華僑城實業可選擇以上任何一種方式進行結算。

代價乃因於拍賣中成功競買該地塊而達致。於釐定代價時，董事已考慮（其中包括）：

i. 合肥市自然資源和規劃局之掛牌參考地價，尤其是商業用地及住宅用地之參考地
價。

誠如下文「有關該地塊的資料」一段所詳述，該地塊中約323畝（約215,333平方米）為
商業用地，而該地塊中約530畝（約353,333平方米）為住宅用地。

根據合肥市自然資源和規劃局之掛牌參考地價，商業用地之掛牌參考地價為每畝人
民幣1,700,000元（約每平方米人民幣2,550元），住宅用地之掛牌參考地價介乎每畝人
民幣4,000,000元（約每平方米人民幣6,000元）至每畝人民幣4,050,000元（約每平方米
人民幣6,075元）。根據上述參考地價，單就商業用地及住宅用地的參考地價合計接
近人民幣2,700百萬元（未考慮其他用途之用地）。本公司認為代價與用作不同土地用
途的該等土地的相應掛牌參考地價大致一致；

ii. 該地塊之發展潛力。該地塊位於合肥空港國際小鎮的中心地段，並與大型集成電路
基地以及目前在建的智能電動車產業園區相連。合肥空港國際小鎮將為有關集成電
路基地、智能電動車產業園區及周邊地區相關產業提供生活服務配套設施。本公司
認為周邊地區進行中的有關發展項目有助提升該地塊的價值；及

iii. 合肥市土地管理委員會設定之最低競標價格人民幣2,746百萬元。

經參考上文所述，董事認為代價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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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價將由合肥華僑城實業以其自有資金及其股東之股東貸款（將按其於合肥華僑城實業之
股權比例撥付）結算。華僑城港華提供的股東貸款預期約為人民幣1,030百萬元。

有關該地塊的資料

該地塊為該項目的一部分，位於合肥空港國際小鎮的中心地段，為合肥市自然資源和規
劃局出讓的合肥空港國際小鎮二期地塊。

該項目涉及合肥空港國際小鎮的開發。合肥空港國際小鎮預計佔地面積為9.2平方公里，
位於中國安徽省新橋科技創新示範區之核心區域，該示範區旨在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
產業集群，且將分階段開發。合肥空港國際小鎮將為與該地塊相連的集成電路基地和智
能電動車產業園區提供生活服務配套設施，而合肥空港國際小鎮計劃將開發商業辦公、
生態綠地、居住配套設施及綜合服務中心。

該地塊為該項目的一部分，總佔地面積約為913.05畝（約608,700平方米），其中（包括混合
用途用地的相應面積）約530畝（約353,333平方米）為住宅用地，以及約323畝（約215,333平
方米）為商業用地。該地塊分別指定作商業商務、住宅及文化用途，年期分別為40年、70
年及50年。該地塊計劃於住宅用地開發小型高層建築、洋房及疊拼別墅，以及於商業用
地開發商業街及商務辦公室。合肥市自然資源和規劃局所設定的該地塊住宅用地最高售
價為每平方米人民幣13,800元。於本公告日期，該地塊為空置土地，其上並無任何物業。

有關合肥華僑城實業的資料

合肥華僑城實業乃根據合營協議之條款為開發合肥空港國際小鎮而成立，由本公司之間
接全資附屬公司華僑城港華及華興投資分別持有51%及49%的權益。華興投資主要從事實
業投資及投資管理。華興投資的最終實益擁有人為合肥市人民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
員會。

成立合肥華僑城實業的唯一目的是收購與該項目有關的土地使用權並進行開發。於本公
告日期，合肥華僑城實業的註冊資本為人民幣100億元，其中人民幣14.7億元已由合營夥
伴繳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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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合肥華僑城實業及合營協議的進一步資料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三
日的通函。

有關本集團的資料

本公司之主要業務活動為投資控股。本集團主要從事綜合開發、股權投資及基金管理。
股權投資及基金管理涉及一級市場的直接股權投資及私募股權基金投資。綜合開發涉及
開發及銷售住宅物業、開發及管理商業物業以及開發及經營旅遊項目。

華僑城港華為一間於中國成立之有限公司，為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主要從事獲
中國政府鼓勵及允許之外商投資、投資及管理文化旅遊及體育設施、為工業園提供管理
服務、出租自有物業及諮詢服務。

有關合肥市自然資源和規劃局的資料

合肥市自然資源和規劃局為中國政府部門及該地塊之賣方。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
後所盡知、全悉及確信，合肥市自然資源和規劃局為獨立第三方。

進行土地收購事項之理由及裨益

該地塊為該項目的一部分，將分階段開發。透過二零一九年收購事項，本集團一直參與
開發毗鄰該地塊的合肥空港國際小鎮首期，且截至本公告日期進展順利。透過土地收購
事項參與二期符合本集團於前期對該項目的整體規劃，預期兩期地塊之間將產生協同效
應。兩者毗鄰能夠統一規劃及協調，從而更有效及全面地利用本集團於該項目中擁有的
土地資源。此外，鑒於該地塊之位置及周邊發展以及上文「代價」一段中進一步所述，本
公司看好該地塊的發展潛力。該地塊約353,333平方米預期將用作住宅用途，而該地塊約
215,333平方米則預期將用作商業用途。因此，土地收購事項將從銷售該地塊住宅用地的
小型高層樓宇、洋房及疊拼別墅帶來銷售收入，以及銷售該地塊商業用地的辦公樓及商
業建築帶來銷售收入，並從營運商業用地中帶來租金收入。董事認為土地收購事項將提
供良好投資機會，令本集團得以擴大其土地儲備，繼而提升本集團的收入及業務規模，
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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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考慮上文所述，董事認為土地收購事項乃於本公司的一般及日常業務過程進行，乃按
一般商業條款訂立，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涵義

由於土地收購事項之一項或多項相關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超過100%，故根據
上市規則第14章，土地收購事項構成本公司一項非常重大收購事項。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活動包括物業開發，故本公司被視為上市規則第14.04(10B)條項下之
「合資格發行人」。由於土地收購事項涉及於中國透過受中國法律（定義見上市規則第
19A.04條）規管之拍賣向中國政府機關收購政府地塊，故根據上市規則第14.04(10C)條，
土地收購事項被視為「合資格物業收購事項」。土地收購事項乃本集團於其一般及日常業
務過程中進行。土地收購事項乃由本集團及華興投資通過合肥華僑城實業共同進行。根
據按公平原則及一般商業條款編製的合營協議，成立合肥華僑城實業的唯一目的是收購
與該項目有關的土地使用權並進行開發，而進行土地收購事項符合此目的。合營協議亦
包含下列條款，即合肥華僑城實業不得(i)在未經華僑城港華與華興投資一致同意的情況
下改變合肥華僑城實業業務的性質或範圍，其業務範圍應始終與有關該項目之文件所規
定的要求一致；或(ii)訂立任何違背公平原則的交易。有關合營協議的進一步詳情載於本
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三日之通函。

董事會確認，土地收購事項乃於本集團的一般及日常業務過程進行，而土地收購事項及
合營協議項下擬進行的合營安排（包括其融資及利潤分配安排）乃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
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根據上市規則第14.33A條，土地收購事項須遵守申報、公告及通函之規定，惟獲豁免遵
守股東批准規定。

一般事項

根據上市規則，一份載有（其中包括）土地收購事項之進一步詳情之通函預計將於二零二
一年七月二十六日或之前寄發予股東以供參考，而該日為本公告刊發後超過15個營業
日，乃由於需要更多時間編製將載入通函的若干資料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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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二零一九年收購事項」 指 合肥華僑城實業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收購位於
合肥空港國際小鎮首期之五幅地塊之土地使用權（為該
項目的一部分），總佔地面積約為1,042畝（約694,667平
方米）。有關二零一九年收購事項的進一步資料載於本
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的公告及本公司
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三日的通函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營業日」 指 中國持牌銀行開門營業的日子

「本公司」 指 華僑城（亞洲）控股有限公司，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
立之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確認書」 指 合肥華僑城實業與合肥市自然資源和規劃局於二零二
一年六月十七日因競拍成功而訂立之成交確認書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

「代價」 指 收購該地塊土地使用權之代價

「控股股東」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於本公告日期之附屬公司

「合肥空港國際小鎮」 指 位於中國合肥新橋科技創新示範區的合肥空港國際
小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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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自然資源和
規劃局」

指 合肥市自然資源和規劃局

「合肥華僑城實業」 指 合肥華僑城實業發展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之公
司，由華僑城港華與華興投資分別持有51%及49%的權
益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華興投資」 指 合肥華興空港投資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之公司

「獨立第三方」 指 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且與彼等概無關連之人士

「合營協議」 指 華僑城港華與華興投資就成立合肥華僑城實業訂立日
期為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日之合營協議，進一步資料
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三日之通函

「合營夥伴」 指 華僑城港華與華興投資

「土地收購事項」 指 透過拍賣收購該地塊的土地使用權

「該地塊」 指 位於合肥空港國際小鎮二期之四幅地塊，總佔地面積
約為913.05畝（約608,700平方米）

「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 指 根據確認書將予訂立的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出讓合同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華僑城港華」 指 深圳華僑城港華投資控股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
之公司及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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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中華人
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中國政府機關」 指 具有上市規則第19A.04條所賦予之涵義

「該項目」 指 有關開發合肥空港國際小鎮之整個項目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股份」 指 本公司股份

「股東」 指 本公司股東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華僑城（亞洲）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張大帆

香港，二零二一年六月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七名董事組成，即執行董事張大帆先生、謝梅女士及林開樺先
生；非執行董事汪文進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黃慧玲女士、林誠光教授及朱永耀先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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